
解釋字號 釋字第57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3年05⽉07⽇

解釋爭點 菸害防制法命業者標⽰尼古丁等含量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⼀條保障⼈⺠有積極表意之⾃由，及消極不表意之

⾃由，其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⾒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。商

品標⽰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⽅式，應受⾔論⾃由之保障，惟為

重⼤公益⽬的所必要，仍得立法採取合理⽽適當之限制。

　　國家為增進國⺠健康，應普遍推⾏衛⽣保健事業，重視醫療

保健等社會福利⼯作。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⼀項規定：「菸品所

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，應以中文標⽰於菸品容器上。」另同法

第⼆⼗⼀條對違反者處以罰鍰，對菸品業者就特定商品資訊不為

表述之⾃由有所限制，係為提供消費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⺠

健康等重⼤公共利益，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，與憲法第⼗⼀條保

障⼈⺠⾔論⾃由及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均無違背。⼜於菸

品容器上應為上述之⼀定標⽰，縱屬對菸品業者財產權有所限

制，但該項標⽰因攸關國⺠健康，乃菸品財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

務，且所受限制尚屬輕微，未逾越社會義務所應忍受之範圍，與

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，並無違背。另上開規定之菸品標⽰

義務及責任，其時間適⽤之範圍，以該法公布施⾏後之菸品標⽰

事件為限，並無法律溯及適⽤情形，難謂因法律溯及適⽤，⽽侵

害⼈⺠之財產權。⾄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⼀項規定，與同法第⼆

⼗⼀條合併觀察，⾜知其規範對象、規範⾏為及法律效果，難謂

其規範內容不明確⽽違反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原則。另各類食

品、菸品、酒類等商品對於⼈體健康之影響層⾯有異，難有比較

基礎，立法者對於不同事物之處理，有先後優先順序之選擇權

限，相關法律或有不同規定，與平等原則尚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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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⼀條保障⼈⺠有積極表意之⾃由，及消極不表意之

⾃由，其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⾒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。商

品標⽰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⽅式，為商業⾔論之⼀種，有助於

消費⼤眾之合理經濟抉擇。是以商品標⽰如係為促進合法交易活

動，其內容⼜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⽣誤導作⽤者，其所具有資訊

提供、意⾒形成進⽽⾃我實現之功能，與其他事務領域之⾔論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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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⼆致，應屬憲法第⼗⼀條⾔論⾃由保障之範圍，業經本院釋字

第四⼀四號解釋所肯認。惟國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⽽完整之

資訊、避免商品標⽰內容造成誤導作⽤、或為增進其他重⼤公益

⽬的，⾃得立法採取與⽬的達成有實質關聯之⼿段，明定業者應

提供與商品有關聯性之重要商品資訊。

　　⾏政法規常分別規定⾏為要件與法律效果，必須合併觀察，

以確定其規範對象、適⽤範圍與法律效果。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

⼀項乃⾏為要件之規定，其⾏為主體及違反效果則規定於同法第

⼆⼗⼀條，⼆者合併觀之，⾜以確定規範對象為菸品製造者、輸

入者及販賣者，其負有於菸品容器上以中文標⽰所含尼古丁及焦

油含量之作為義務，如有違反，主管機關得依法裁量，對製造

者、輸入者或販賣者擇⼀處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通知製造者、輸入者或販賣者限期收回改正；逾期不遵⾏

者，停⽌其製造或輸入六個⽉⾄⼀年；違規之菸品並沒入銷燬

之。舉凡規範對象、所規範之⾏為及法律效果皆屬明確，並未違

背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　　國家為增進國⺠健康，應普遍推⾏衛⽣保健事業，重視醫療

保健等社會福利⼯作，憲法第⼀百五⼗七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

條第八項規定⾜資參照。中華⺠國八⼗六年三⽉⼗九⽇公布、同

年九⽉⼗九⽇施⾏之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⼀項規定：「菸品所含

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，應以中文標⽰於菸品容器上。」第⼆⼗⼀

條規定：「違反第七條第⼀項、第八條第⼀項或依第七條第⼆項

所定⽅式者，處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製

造、輸入或販賣者限期收回改正；逾期不遵⾏者，停⽌其製造或

輸入六個⽉⾄⼀年；違規之菸品並沒入銷燬之。」乃國家課予菸

品業者於其商品標⽰中提供重要客觀事實資訊之義務，係屬對菸

品業者不標⽰特定商品資訊之不表意⾃由之限制。惟此項標⽰義

務，有助於消費者對菸品正確了解。且告知菸品中特定成分含量

之多寡，亦能使消費者意識並警覺吸菸⾏為可能造成之危害，促

其審慎判斷，作為是否購買之參考，明顯有助於維護國⺠健康⽬

的之達成；相較課予菸品業者標⽰義務，責由各機關學校辦理菸

害防制教育，固屬較⼩侵害⼿段，但於⽬的之達成，尚非屬相同

有效⼿段，故課予標⽰義務並未違反必要原則；⼜衡諸提供消費

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⺠健康之重⼤公共利益，課予菸品業者

標⽰義務，並非強制菸品業者提供個⼈資料或表達⽀持特定思想

之主張，亦非要求其提供營業秘密，⽽僅係要求其提供能輕易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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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之商品成分客觀資訊，尚非過當。另鑑於菸品成癮性對⼈體健

康之危害程度，為督促菸品業者嚴格遵守此項標⽰義務，同法第

⼆⼗⼀條乃規定，對違反者得不經限期改正⽽直接處以相當⾦額

之罰鍰，如與直接採取停⽌製造或輸入之⼿段相較，尚屬督促菸

品業者履⾏標⽰義務之有效與和緩⼿段。⼜在相關菸品業者中，

明定由製造、輸入或販賣者，負擔菸品標⽰義務，就菸害防制⽬

的之達成⽽⾔，亦屬合理必要之適當⼿段。故上開菸害防制法規

定雖對菸品業者之不表意⾃由有所限制，然其⽬的係為維護國⺠

健康及提供消費者必要商業資訊等重⼤之公共利益，其⼿段與⽬

的間之實質關聯，符合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，並未逾越維護

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程度，與憲法第⼗⼀條及第⼆⼗三條之規定均

無違背。

　　於菸品容器上應為前開⼀定之標⽰，縱屬對菸品業者財產權

有所限制，但該項標⽰因攸關國⺠健康，並可提供商品內容之必

要訊息，符合從事商業之誠實信⽤原則與透明性原則，乃菸品財

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務，且所受限制尚屬輕微，未逾越社會義務

所應忍受之範圍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，並無違背。⼜

新訂⽣效之法規，對於法規⽣效前「已發⽣事件」，原則上不得

適⽤，是謂法律適⽤上之不溯既往原則。所謂「事件」，指符合

特定法規構成要件之全部法律事實；所謂「發⽣」，指該全部法

律事實在現實⽣活中完全具體實現⽽⾔。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⼀

項及第⼆⼗⼀條規定之菸品標⽰義務及責任，僅適⽤於該法公布

施⾏後之菸品標⽰事件，並未規定菸品業者於該法施⾏前亦有標

⽰義務，無法律溯及適⽤情形，⾃難謂因法律溯及適⽤⽽侵害⼈

⺠之財產權。⾄立法者對於新訂法規構成要件各項特徵相關之過

去單⼀事實，譬如作為菸品標⽰規範標的物之菸品，於何時製

造、何時進⼝、何時進入銷售通路，認為有特別保護之必要者，

則應於兼顧公益之前提下，以過渡條款明文規定排除或延緩新法

對之適⽤。惟對該法施⾏前，已進入銷售通路，尚未售出之菸

品，如亦要求須於該法施⾏時已履⾏完畢法定標⽰義務，勢必對

菸品業者造成不可預期之財產權損害，故為保障⼈⺠之信賴利

益，立法者對於此種菸品，則有制定過渡條款之義務。八⼗六年

三⽉⼗九⽇公布之菸害防制法第三⼗條規定「本法⾃公布後六個

⽉施⾏」，使菸品業者對於該法制定⽣效前已進入銷售通路之菸

品，得及時就其法定標⽰義務預作準備，不致因法律變更⽽立即

遭受不利益，⽽六個⽉期限，亦尚不致使維護國⺠健康之立法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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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難以實現，此項過渡期間之規定，符合法治國家信賴保護原則

之要求。⾄各類食品、菸品、酒類商品等，對於⼈體健康之影響

層⾯有異，難有比較基礎，相關法律或有不同規定，惟立法者對

於不同事物之處理，有先後優先順序之選擇權限，與憲法第七條

規定之平等原則尚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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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　余雪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楊仁壽　徐璧湖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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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7條(36.01.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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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聲請⼈為某菸草股份有限公司，係外國香菸代理商，其所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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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之超市上架販售，經台北市政府衛⽣局於八⼗七年⼀⽉⼀⽇查

獲，依中華⺠國八⼗六年三⽉⼗九⽇公布，同年九⽉⼗九⽇起施

⾏之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⼀項「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，

應以中文標⽰於菸品容器上。」及第⼆⼗⼀條規定「違反…第八

條第⼀項…者，處新臺幣⼗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

製造、輸入或販賣者限期收回改正；逾期不遵⾏者，停⽌其製造

或輸入六個⽉⾄⼀年；違規之菸品並沒入銷燬之。」按品牌不

同，各處以新臺幣⼗萬元罰鍰，共計三⼗萬元整。聲請⼈不服，

經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，均遭駁回⽽判決確定，乃依法

聲請司法院⼤法官解釋。




